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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人人住住住住在通信地在通信地在通信地在通信地，，，，該地該地該地該地即是居所地即是居所地即是居所地即是居所地，，，，送達已合法送達已合法送達已合法送達已合法」」」」 

────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 99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3 日聯合報日聯合報日聯合報日聯合報 A2 版版版版社論社論社論社論「「「「人在通信地人在通信地人在通信地人在通信地 罰單寄罰單寄罰單寄罰單寄

到戶籍地到戶籍地到戶籍地到戶籍地」」」」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之之之之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送達」，係指行政機關依法定方式，將行政文書交給行政行為

之本人或本人以外之應受送達人，使本人知悉文書內容之行為。由於

送達是行政文書生效的要件，完成法定送達方式後，該文書內容始能

對當事人發生效力，並據以計算行政救濟的期間，因此，送達對於當

事人及行政機關均影響重大，不得不慎重。 

 

行政機關應向當事人的那一個處所送達，行政程序法第 7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為

之。」何謂「住所」、「居所」？行政程序法並無特別規定，依民法之

概念，「住所」是指當事人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

定之地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由於戶籍地址除了戶政管理之

作用外，同時發生選舉、兵役、教育等公法上效力，且戶籍地址一般

即是實際住所，故目前之通例，法院或行政機關在調查「住所」時，

通常以戶籍登記的住址為主要認定標準。 

 

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生活之演變，民眾因就學、就業、依親等需

要，而未居住於戶籍地者，乃常見的事。為此，行政實務上有部分機

關基於便民措施，乃衍生出受理民眾申請以「通信地址」作為送達處

所。雖然「通信地址」並非法定用語，且涵意較廣，尚包括未實際居

住之「郵政信箱」或「託他人代收轉郵件之地址」，並非一律可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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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確實居住之事實。因此，倘當事人自願申辦登記可供居住之處所為

「通信地址」，則以該處所解釋為當事人之「居所」，與行政程序法所

定「住、居所」之概念尚屬相符，故對該處所送達自可發生合法送達

的效力。 

 

綜上所述綜上所述綜上所述綜上所述，，，，有關對有關對有關對有關對「「「「通信地址通信地址通信地址通信地址」」」」送達之合法性送達之合法性送達之合法性送達之合法性問題問題問題問題，，，，由於由於由於由於「「「「通信通信通信通信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是當事人向交通監理單位主動申請登記之是當事人向交通監理單位主動申請登記之是當事人向交通監理單位主動申請登記之是當事人向交通監理單位主動申請登記之「「「「居所居所居所居所」，」，」，」，故故故故除上述除上述除上述除上述

未實際居住之未實際居住之未實際居住之未實際居住之「「「「郵政信箱郵政信箱郵政信箱郵政信箱」」」」或或或或「「「「託他人代收轉郵件之地址託他人代收轉郵件之地址託他人代收轉郵件之地址託他人代收轉郵件之地址」」」」外外外外，，，，對該對該對該對該

地址為送達地址為送達地址為送達地址為送達，，，，符合現行符合現行符合現行符合現行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規定規定規定規定，，，，可以發生合法送達可以發生合法送達可以發生合法送達可以發生合法送達的的的的效力效力效力效力。。。。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本事件並沒有涉及法律修正本事件並沒有涉及法律修正本事件並沒有涉及法律修正本事件並沒有涉及法律修正與否與否與否與否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而是如何執行的問而是如何執行的問而是如何執行的問而是如何執行的問

題題題題。。。。至於 99 年 2 月 3 日聯合報 A2 版社論所建議：「解決之道有二：

一是凡民眾已登記明確居住地址者，罰單均寄發居住所；二是住居處

所登錄不明確者，可改為兩頭寄送，先寄送通信地，未回應者再寄戶

籍地。」法理上與本部意見並不衝突。至於已合法送達上述居所（即

通信地址）者，本無再行送達於戶籍地而生重複送達或增加作業成本

問題，一併說明。    

     

 


